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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DB32/T 4973《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规范》的第 2 部分。DB32/T 4973 已

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应急队伍建设；

——第 2 部分：应急人员防护与个人剂量监测；

——第 3 部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第 4 部分：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监测与去污；

——第 5 部分：食品和饮用水监测；

——第 6 部分：辐射防护站设置；

——第 7 部分：稳定性碘的使用指导；

——第 8 部分：外周血采集和生物剂量估算。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京市第一医院、南京医科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小勇、陈维、闫庆倩、马加一、史晓东、冯子雅、王进、陈群、曹兴江、党鹏、庄家毅、

范向勇、孟庆乐、周媛媛、缪雨季、章益飞、魏鑫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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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核与辐射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日益广泛。然而，核与辐射突

发事件时有发生，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危害，对社会稳定和发展构成了威胁。

为确保核能与核技术应用的安全发展，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出台了大量的安全防护和

应急标准等，做到安全防护和应急有法可依、规则先行，为我国核与辐射技术应急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是该类事件应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提供重

要保障。

DB32/T 4973《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规范》为完善我省核与辐射卫生应急队伍建设，

规范应急处置工作流程，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而制定，由八个部分构成：

——第 1 部分：应急队伍建设；

——第 2 部分：应急人员防护与个人剂量监测；

——第 3 部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第 4 部分：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监测与去污；

——第 5 部分：食品和饮用水监测；

——第 6 部分：辐射防护站设置；

——第 7 部分：稳定性碘的使用指导；

——第 8 部分：外周血采集和生物剂量估算。

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应急人员的防护应遵守辐射防护三原则，即实践的正当性、防护的最优化和剂量

限值。应急处置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需采取适当的外照射或内照射防护措施，开展个人剂量监测，以防

止发生严重的确定性效应，并将随机性效应降低至合理可接受的水平。本文件通过规范应急人员防护和

个人剂量监测，完善核与辐射突发事件的应急人员防护管理，保障应急人员的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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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

技术规范　第 2部分：应急人员防护与

个人剂量监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中的总体要求、应急人员个人防护、外照射和内照射

个人监测、人员培训和评估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队伍开展卫生应急处置中应急人员防护与个人剂量

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6145　环境及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 γ 能谱分析方法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GBZ 128—2019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GBZ 129　职业性内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GBZ 166　职业性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监测标准

GBZ/T 216　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处理规范

EJ/T 1047　尿中氚的分析方法

WS/T 584　人体内放射性核素全身计数测量方法

WS/T 827　核与放射卫生应急准备与响应通用标准

DB32/T 3908　职业性内照射甲状腺碘⁃131 活度体外测量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Z 128、GBZ 129、WS/T 584、WS/T 827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体要求

4.1 各级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队伍应制订应急人员个人防护方案。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应急人

员防护的培训和演练、外照射和内照射防护方法、应急人员受照风险评估、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等。

4.2 各级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队伍应限制应急人员在应急处置中的受照剂量，剂量指导值按附

录 A 的要求执行。

4.3 各级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队伍应为应急人员提供必要的放射性污染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外

照射剂量率、空气污染水平、表面污染水平等，并提供有关潜在危险辐射条件下应急处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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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各级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队伍应根据应急处置现场或实验室放射性污染水平，设置清洁区、

缓冲区和污染区，控制应急人员进出，防止交叉污染。

4.5 各级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队伍应为应急人员开展个人剂量监测、健康检查和健康风险评估。

不应安排计划妊娠、已妊娠或哺乳期的女性执行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任务。

4.6 应急人员应具备个人防护用品使用能力，了解其局限性，安全完成应急处置任务。

4.7 应急人员应采取安全可靠的防护措施，确保所受照射保持在合理可行尽量低的水平，避免冒不必要

的风险。

4.8 应急人员应充分了解预期接受的照射剂量和可能承受的健康风险，接受与其所受剂量对应的医学

处理。

4.9 应急人员应急处置过程中接触其他危害因素作业的，个人防护用品的配备按照 GB 39800.1 执行。

5 个人防护

5.1 防护用品

5.1.1 个人防护用品包括防护服、手套、鞋套、护目镜、口罩、面罩、个人剂量计等，详见附录 B。

5.1.2 个人防护用品穿戴和脱卸方法按附录 C 的要求执行。

5.2 现场防护

5.2.1 根据现场情况，选择适宜的个人防护用品，佩戴直读式个人剂量报警仪和累积式个人剂量计，如存

在空气污染风险，应穿戴 KN100 级别的防颗粒物口罩，或佩戴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

5.2.2 需要对甲状腺进行防护时，按照 WS/T 827 服用稳定性碘。

5.2.3 应急人员应通过缓冲区进入污染区。

5.2.4 应急人员应采取时间、距离、屏蔽以及包容、隔离等措施做好个人防护，不应在剂量率超过 1 mSv/h
的区域逗留，进入剂量率大于 10 mSv/h 的区域应经过健康风险评估，必要时采取应急人员轮换作业。

5.2.5 离开污染区时，应先在缓冲区接受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监测，监测合格后方能离开缓冲区。

5.2.6 存在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时，依据 GBZ/T 216 进行去污，直至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监测合格。

5.3 实验室防护

5.3.1 实验室接收样品时，应对样品进行外照射和表面污染监测。

5.3.2 根据不同的污染途径选择适宜的个人防护用品，佩戴累积式个人剂量计，如存在空气污染风险，应

穿戴 KN100 级别的防颗粒物口罩。

5.3.3 在处理外照射或表面污染监测结果超过本底水平 10 倍的污染样品前，应先进行模拟实验，熟练操

作步骤，尽可能减少正式实验时人员接触样品时间。

5.3.4 处理含水率较高的样品时，应在工作台塑料防水垫上铺设吸水纸，必要时在托盘内铺吸水纸进行

样品操作。

6 外照射个人监测

6.1 监测要求

6.1.1 根据核与辐射突发事件类型开展外照射个人监测，监测的量包括 Hp（10）、Hp（3）、Hp（0.07）。

6.1.2 外照射个人监测周期以单次应急任务为一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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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监测程序

6.2.1 准备

6.2.1.1 按附录 D 的要求配置直读式个人剂量报警仪和累积式个人剂量计。

6.2.1.2 根据事故类型及应急任务设置直读式个人剂量报警仪的报警阈值。

6.2.1.3 存在空气污染风险时，应用透明塑料膜包裹直读式个人剂量报警仪。

6.2.1.4 按照 GBZ 128—2019 的 5.3 佩戴个人剂量计。

6.2.2 监测

外照射个人监测方法应按 GBZ 128—2019 的 6.2 执行。

6.3 记录和报告

6.3.1 记录直读式个人剂量报警仪剂量读数，外照射个人监测记录见附录 E。累积式个人剂量计交实验

室人员进行后续测量。

6.3.2 出具应急人员外照射个人监测报告，具体方法按 GBZ 128 执行，外照射个人监测记录和个人监测

报告需终生保存。

7 内照射个人监测

7.1 监测要求

7.1.1 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存在空气污染风险时应开展内照射个人监测，包括甲状腺外照射预筛查、甲状

腺监测、全身监测和排泄物监测。

7.1.2 应急人员可能接触大量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时应进行甲状腺外照射预筛查，筛查周期每天至少

一次。

7.1.3 甲状腺监测和全身监测周期一般不应少于 7 d，若进行了针对性的医学救治，则应不少于 3 d。
7.1.4 当主要污染物无法通过体外直接监测方式进行测量时，应采集排泄物进行监测。排泄物监测应当

每天开展，直到待积有效剂量小于 0.1 mSv。

7.2 监测程序

7.2.1 预筛查

7.2.1.1 预筛查前，将外照射剂量率仪开机预热，每隔 10 s 读数一次，一共读数 5 次，求平均值，测量本底

水平。

7.2.1.2 将外照射剂量率仪对准受检者甲状腺位置，30 s 后每隔 10 s 读数一次，读数 5 次。

7.2.1.3　若读数不大于 0.5 μSv/h 则认为受检者没有必要进一步处理，可以不进行记录。

7.2.1.4　若读数大于 0.5 μSv/h，应先对甲状腺部位采取擦拭法进行表面污染监测。

7.2.1.5 存在甲状腺部位体表污染时，应按照 GBZ/T 216 要求进行甲状腺部位体表去污。

7.2.1.6　不存在甲状腺部位体表污染或甲状腺部位体表去污后读数仍大于 0.5 μSv/h 的，则确认甲状腺

受污染，填写甲状腺污染现场检测记录表（见附录 F）。

7.2.1.7 确认甲状腺受污染的应急人员应进行甲状腺活度监测并进行后续医学随访，未服用稳定性碘的

应考虑服用稳定性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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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甲状腺监测

7.2.2.1 确认甲状腺受污染的应急人员应在 24 h 内开展第一次甲状腺监测。

7.2.2.2 甲状腺监测方法按 DB32/T 3908 执行。

7.2.2.3　甲状腺放射性核素活度水平小于 1 kBq 时可停止监测。

7.2.3 全身监测

7.2.3.1　当主要污染物发射 γ 射线能量高于 100 keV 时应当使用体外直接测量法进行放射性核素全身

监测。

7.2.3.2 全身监测方法按 WS/T 584 执行。

7.2.4 排泄物监测

7.2.4.1 除氚污染外，应每天收集受检者的尿液或粪便不低于 300 g，对尿液或粪便总量进行记录。

7.2.4.2 存在氚污染的，应每天收集受检者的尿液不低于 10 g，对尿液总量进行记录。

7.2.4.3 尿液氚污染监测方法按 EJ/T 1047 执行，其他排泄物 γ 放射性核素监测按 GB/T 16145 执行。

7.3 记录和报告

7.3.1 记录内照射监测结果，内照射个人监测记录参见附录 G。按照 GBZ 129 估算内照射待积有效

剂量。

7.3.2 出具应急人员内照射个人监测报告，具体方法按 GBZ 129 执行，内照射个人监测记录和个人监测

报告需终生保存。

8 人员培训和评估

8.1 培训

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队伍应定期对从事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的人员进行防护知

识培训，培训内容至少应包括：

a） 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相关的法律法规；

b） 个人防护相关管理规定；

c） 核与辐射突发事件类别、健康危害及辐射防护措施等相关知识；

d） 现场危险度评估和现场分区的原则和方法；

e） 个人防护用品的防护原理、组成、适用范围和局限性；

f） 个人防护用品的选配、使用、维护与储备的要求和方法；

g） 个人防护用品综合运用技能和方法。

8.2 评估

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队伍应定期对从事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的人员进行评估，评

估内容至少应包括：

a） 应急人员防护用品使用能力；

b） 应急人员心理调节与能力；

c） 应急人员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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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应急人员受照剂量指导值

限制应急人员在应急响应行动中受照的剂量指导值见表 A.1。

表 A.1　限制应急人员在应急响应行动中受照的剂量指导值

应急任务

拯救生命行动

防止严重确定性效应的行动，以

及防止可能对人类和环境产生重

要影响向灾难性状况发展的行动

避免大的集体剂量的行动

　　注： 本表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5]。

　　a　个人剂量当量Hp（10），其中 d=10 mm。Hp（10）所用强贯穿辐射外照射剂量。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防止弱贯

穿辐射外照射以及摄入或皮肤污染所产生的剂量。如果这样不可行，应限制有效剂量和某个组织或器官的相对

生物效能权重吸收剂量，以便最大程度地减少对个人造成与本表给出的指导值有关的危险相符的健康危险。

　　b　有效剂量。

　　c　某个组织或器官的相对生物效能权重吸收剂量，数值见 WS/T 827—2023 附录 D。

指导值

Hp（10）a

<500 mSv

在给他人带来的预期利益明显大于应急人员自身的健康危险，而且应急人员自愿采

取行动并了解和接受这种健康危险的情况下，并同时充分考虑降低随机性效应风险

一般准则，可能超出这一数值

<500 mSv

<100 mSv

Eb

<500 mSv

<500 mSv

<100 mSv

ADT
c

<0.5ADT

<0.5ADT

<0.1A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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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应急人员个人防护用品

应急人员个人防护用品见表 B.1。

表 B.1　应急人员个人防护用品

头颈部防护

面部防护

眼部防护

呼吸防护

身体防护

手部防护

足部防护

纸帽、披肩

铅（钨）胶帽、胶围脖

面挡

防护目镜

铅眼镜

口罩（放射性颗粒物过滤

效率大于 99%）

半面罩呼吸器

全面罩呼吸器

气面罩呼吸器

自给式呼吸器

铅（钨）衣

无纺布防护服

防水型防护服

A 级防护服

B 级防护服

C 级防护服

D 级防护服

气衣

橡胶手套、乳胶手套、含

铅手套

两片式防护鞋套

长筒式防护鞋套

防滑鞋套

防止头部和颈部污染

头部和颈部外照射防护

防止液体、碎屑等飞溅到工作人员脸部

防止液体、碎屑等飞溅到工作人员眼部

外照射防护，以降低应急人员眼晶体剂量

用于无空气污染风险的应急处置

配合滤棉使用，用于存在轻微空气污染的场所

配合碘滤盒使用，用于空气污染的场所的面部、呼吸道防护

配合空气分配器使用，用于存在严重空气污染或存在放射性碘污

染的场所

用于存在空气污染、同时使用者活动范围较大场所下提供清洁空

气，保护呼吸系统

用于 γ 辐射场存在场所的外照射防护，以降低应急人员受照剂量

用于干燥松散污染、少量放射性污染场所

用于放射性液体喷溅的场所

含铅或多金属合金复合材料，用于外照射和内照射防护，一般需

结合全面型呼吸器及动力送风设备使用

具防腐蚀性， 带有面部气密型密封体，可佩戴各种类型的面罩，

一般结合半面型呼吸防护器使用

具密封性，可防止放射性物质与皮肤接触而导致放射性污染

用于干燥松散污染、少量放射性污染场所

配合空气分配器使用，用于严重空气污染和表面污染存在场合的

呼吸道和体表污染防护

用于防止手部放射性污染或手部外照射防护

用于防止足部放射性污染

用于防止足部和脚踝部放射性污染

乙烯基鞋底，具防滑作用，可套在防护鞋套外面使用

一次性使用

可重复使用

可重复使用

可重复使用

可重复使用

一次性使用

可重复使用

可重复使用

可重复使用

可重复使用

可重复使用

一次性使用

一次性使用

可重复使用

一次性使用

一次性使用

一次性使用

一次性使用

一次性使用

一次性使用

一次性使用

一次性使用

防护种类 防护用品 用途 使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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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剂量

　　注： 基本的个人防护用品一般包括：安全帽、连体服、隔离衣、口罩、耳塞（罩）、手套、袜子、隔离鞋套等。

防护靴

累积式个人剂量计

直读式个人剂量计

直读式个人剂量报警仪

防止足部放射性污染，耐酸碱、防砸、防刺穿

个人剂量准确监测

显示现场辐射水平或累积剂量

显示现场辐射水平并具报警功能

可重复使用

可重复使用

可重复使用

可重复使用

足部防护

表 B.1　应急人员个人防护用品  （续）

防护种类 防护用品 用途 使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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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个人防护用品穿戴和脱卸

C.1 个人防护用品穿戴

C.1.1 去除个人用品，如首饰等。

C.1.2 佩戴累积式个人剂量计，当辐射主要来自前方时，剂量计应佩戴在人体躯干前方中部位置，一般

在左胸前或锁骨对应的领口位置，当辐射主要来自人体背面时，剂量计应佩戴在背部中间。

C.1.3 选择合格型号的防护口罩或呼吸式面罩，检查有无破损，佩戴防护口罩或呼吸式面罩，并做气密

性检查。

C.1.4 佩戴防护目镜（若需），调节舒适度，并做密闭性检查。

C.1.5 佩戴一次性纸帽，纸帽应尽可能包裹住头发，避免头发外露。

C.1.6 选择合适型号的防护服，查看有效期，检查有无破损及密闭性。将拉链拉至底端，先穿下衣，再穿

上衣，再戴连体帽（连体帽应完全盖住一次性纸帽）。拉上拉链，揭开密封胶条并完整贴好，注意防护服的

颈部不应遮挡防护口罩。

C.1.7 若需要穿防护靴时，先脱卸个人鞋袜，穿戴一次性袜子；提起防护服的裤脚至膝盖处，穿戴防护鞋

套，扎紧鞋套开口，检查密闭性；穿防护靴，放下防护服裤脚（防护服裤脚遮盖住防护靴）。

C.1.8 不需穿防护靴时，直接穿防护鞋套（防护鞋套遮盖住防护服裤脚），并扎紧鞋套开口，检查密闭性。

C.1.9 选择合适型号的乳胶手套（内层手套），查看有效期，检查有无破损及密闭性。穿戴手套，并确保

防护服袖口覆盖内层手套的开口。

C.1.10 用胶带密封防护服的开口，如防护服袖口或防护鞋套开口等。

C.1.11 佩戴个人剂量报警仪，并设置合适的报警阈值，个人剂量报警仪一般佩戴在胸前，必要时可用胶

带固定（便于应急人员查看读数且不影响个人行动）。

C.1.12 选择合适型号的防护手套（外层手套），查看有效期，检查有无破损及密闭性。穿戴手套，并确保

防护服袖口扎入外层手套内。

C.1.13 用胶带密封外层手套开口。

C.1.14 佩戴腕式个人剂量报警仪（若需），并设置合适的报警阈值。

C.1.15 在防护服外侧标记身份识别信息，身份识别信息一般标识在胸后，信息应易于识别。

C.2 个人防护用品脱卸

C.2.1 查看并记录个人剂量报警仪累积剂量值，去除个人剂量报警仪。

C.2.2 去除外层手套开口处的胶带，由内向外边卷边脱卸外层手套。

C.2.3 解开防护服密封条及拉链，脱去连体帽，双手抓住防护服领口的内侧，由内向外往边卷边脱卸，再

将袖子脱出，将内面朝外轻轻卷至膝盖下方。

C.2.4 有防护靴时，防护服褪至膝盖下方后与防护靴同时脱掉，再解开防护鞋套扎带，脱掉防护鞋套。

C.2.5 无防护靴时，防护服褪至膝盖下方后解开防护鞋套扎带，防护服与防护鞋套一起脱掉。

C.2.6 由内向外脱卸一次性纸帽。

C.2.7 抓住防护目镜两侧束带，向上提拉，由后向前脱卸防护目镜（若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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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8 抓住防护口罩或呼吸式面罩的束带，向上提拉，由后向前脱卸防护口罩或呼吸式面罩。

C.2.9 提起防护服袖口，由内向外边卷边脱卸内层手套。

C.2.10 去除累积式个人剂量计。

C.2.11 按照 GBZ 166 要求接受体表污染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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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外照射个人监测剂量计

应急人员个人剂量计性能及数量要求见表 D.1。

表 D.1　应急人员个人剂量计性能及数量要求

仪器类型

直读式个人剂量报警仪

累积式个人剂量计

存在中子外照射的场所应配置中子个人剂量计，监测中子受照剂量。

数量

应急人员每人一个

应急人员每人一个

测量的物理

学量

γ 外照射剂量

γ 剂量率

γ 外照射剂量

单位

Sv

Sv/h

Sv

最低探测水平或

范围

1 μSv~10 Sv

1 μSv/h~1 Sv/h

10 μSv~10 Sv

备注

具备报警值设置功能

热释光剂量计采用6片~8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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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外照射个人监测记录

外照射个人监测记录表见表 E.1。

表 E.1　外照射个人监测记录表

受检者姓名

单位及应急小组名称

剂量计识别号

读数日期 读数时间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剂量计类型及序列号

读数/mSv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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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甲状腺污染现场监测记录

甲状腺污染现场监测记录表见表 F.1。

表 F.1　甲状腺污染现场监测记录表

受检者姓名

单位及应急小组名称

联系地址

放射性污染接触史

预筛查

监测仪器

本底结果（μSv/h）

甲状腺部位周围剂量当量率读数（μSv/h）

□已服用稳定性碘

监测人姓名

第一次现场监测

监测仪器

□衰减片编号

检出活度（kBq）

监测人姓名

第二次现场监测

监测仪器

□衰减片编号

检出活度（kBq）

监测人姓名

第三次现场监测

监测仪器

□衰减片编号

检出活度（kBq）

监测人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仪器编号

□未服用稳定性碘

预筛查时间

仪器编号

日期

仪器编号

日期

仪器编号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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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内照射个人监测记录

内照射个人监测记录表见表 G.1。

表 G.1　内照射个人监测记录表

受检者姓名

单位及应急小组名称

联系地址

放射性污染接触史

□完成预筛查

预筛查机构

体外直接测量

监测仪器

检出核素

监测人姓名

监测仪器

检出核素

监测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未经过预筛查

预筛查结果（μSv/h）

仪器编号

检出结果

日期

仪器编号

检出结果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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